




( 1 ) 各办学单位从校级五年制高职高水平专业群中择优

向学院进行推荐。

(2) 学院组织评审，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 确定为院

级五年制高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。

2.评审标准

申报项目严格按照《五年制高职高水平专业群立项建设评

审指标》 (详见附件1) 要求进行遴选。

3.建设管理

二、 第二批高水平专业群验

申报项目建设与管理内容参照《关于加强全省高等职业教

育专业群建设的指导意见》 (苏教职〔2020〕 8号) 的有关要

求执行，实行中期检查报告、 期末验收、 常规考核管理制度 。

五年制高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议期限为两年，因特殊情况不能按

期验收的，应提出延期验收申请，延长期限不超过一年。

收

(一 ) 验收对象

学院第二批40个五年制高职高水平专业群立项建设项目

(具体项目详见附件2) 。

(二 ) 验收程序

1.学校自评

各相关学校对照《申请立项表》 ,在认真自查的基础上，

填写《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专业群期末验收自评报

告》 (详见附件3) 进行自评，并填写自评得分。 报告填写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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